
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

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西藏天路”）独立董事，我们对西藏天路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的《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由公司董

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由公司总经理提名、

董事会聘任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及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关于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议案》及

《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及其他费用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查，

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上述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聘任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以及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1、西藏天路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的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聘任

的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西藏天路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的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聘任

的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亦未有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情形。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等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

司相关职务的条件，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专业素质和职业操守，能够胜

任所任岗位职责的要求。 



3、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选举多吉罗布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刘光

华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刘光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西虹

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万晓林先生、杨弋先生、郭习葵

先生和边连仲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肖雨龙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杨光辉先生

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同意公司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相关委员的选举结果。 

二、关于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独立意见 

1、公司收到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中审亚太部分

分所执业团队分立合并至中审众环事项的说明》，原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分所执业团队已分立合并至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相关业务已转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执行，同意公

司改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15 年度审计机构，审计事

项不变，审计费用不变。 

2、公司改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为了保证审计服务

工作的延续性，该议案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

益，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下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及其他费用的独立意见 

1、同意结合公司实际，并参考其他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给予每位

独立董事每年 8 万元人民币（含税）的津贴。 

2、该议案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下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逯一新    罗会远   黄智    

2016年 1月 8日 


